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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班牙民法典》分四卷，主要内容包括：法律规范及其适用和效力；法的渊源；领土内共存的民事
法律规范的适用范围；出生和民事权利的丧失；获得法官、政府行政首长或其他官员认可的婚姻；财
产、所有权及其变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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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根据2003年11月21日关于修改民法典和民事诉讼法中关于祖孙关系的第42／2003号法律修
改。
） 法官可在婚姻双方无合意或协议时作出判决，更改双方的合意或协议并产生司法效力，或根据情势
的根本性变化作出新的协议。
 法官可采取必要的物的或人的保全以确保协议的履行。
 第91条 在判决婚姻无效、分居和离婚的案件中，如果婚姻双方没有协议或协议没有获得法官批准，法
官在其判决或其实施中应根据下列诸条的规定，拟定取代先前在亲子关系、家庭生活、婚姻责任、婚
姻经济制度的清算、各自的预防或保障措施等各方面的措施，确定将来履行这些行为的方式，防止某
一方怠于履行。
当情势发生重大改变时，这些措施可以作出修改。
 （根据1981年7月7日修改民法典中结婚规则和确定造成婚姻无效、分居和离婚的第30／1981号法律修
改。
） 第92条 1分居、婚姻无效和离婚不免除双亲对其子女的义务。
 2法官裁决采取任何关系未成年子女监护、照顾和教育的行动时，应确保其意见被听取的权利。
 3有正当原因的，可依裁决判决剥夺双亲的监护权。
 4双亲可以在监管协议中同意，法官也可按照对子女有利的原则判决双亲的监护权由配偶一方全权或
者部分行使。
 5在配偶双方通过监管协议申请共同行使子女监护权或者双方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达成此协议的，可以
共同行使子女的监护权。
法官在同意共同监护并建立监护之后，采取必要预防措施以保证该监护机制的顺利履行，并尽量不使
兄弟姐妹分离。
 6在任何情形下，在监护安排达成一致之前，法官都应要求检察机关提交报告，在法院认为有必要或
应律师、当事人、司法小组成员的意见，未成年人有足够判断力的还应听取未成年人本人的意见，评
估双方当事人在听证会上的论述以及呈交的证据，评估双亲之间的关系及他们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以
便确认所确定的监护机制是否适合。
 7双亲中一方涉及对配偶或与同住的子女的生命、身体完整、自由、道德完整性或性自由实施侵害的
刑事诉讼，不得裁决其行使共同监护权。
法官从当事人双方的论述或者呈交的证据中发现存在家庭暴力迹象的，也不得裁决其行使共同监护权
。
 8尤其须注意的是，即使不符合本条第五段中的假定，法官在当事人一方请求之下持检察机关出具的
支持其权利的报告，可以裁决共同监护，只要这种方式能充分保护儿童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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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班牙民法典》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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